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举行了第三十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增资

５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增资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申请期限为

６

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１．５

亿元， 用于归还前期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何美琴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的法律

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增资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日海”）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广东日海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日海通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广东日海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景路云嘉街

３

号

４０６

房。

（五）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维修、安装、维护：通信设备及线路、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销售：通信及广

播电视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六）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七）法定代表人：王文生。

（八）广东日海（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９

，

９８１．２７ ２６

，

０１５．４３

负债总额

４

，

５０５．４５ ２０

，

５７３．７３

净资产

５

，

４７５．８２ ５

，

４４１．７０

２０１１

年

（

７－１２

月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９

月

）

营业总收入

４

，

１３０．２６ ６

，

８１８．９０

营业利润

３２２．５６ ２９．０８

净利润

２３２．０７ ２０．８８

三、 增资目的

广东日海是公司通信工程服务类业务的管控平台，通信工程服务业务需要流动资金较大，为支持和促进

工程服务业务发展，公司决定对广东日海增资。

四、 备查文件

（一）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圳瑞研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

圳市瑞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 详细披露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日海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设备”）收购深圳市瑞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瑞研”）股权事

宜（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公

司现就该事项进展情况再次进行公告。

日前，深圳瑞研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深圳瑞研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瑞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鹤洲恒丰工业城

Ｃ６

栋综合楼

１４０２Ｇ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股东：日海设备（出资

２５５

万元，出资比例

５１％

），深圳市尚沃电子有限公司（出资

２４５

万元，出资比例

４９％

）

法定代表人：陈旭红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保华先生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陈保华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１００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权质

押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陈保华先生本次将其持有的

１１００

万股股份进行质押，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

，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４７

，

４４７

，

４８５

股的比例为

２．０１％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陈保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

１４７

，

３９２

，

４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６．９２％

，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１１００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１％

。

历次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陈保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１００

万股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

押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通讯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

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会议决议：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一年（即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

议案》

会议决议：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

一年（即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二、三均须提交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在临海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３

）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３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

４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

案

》

以上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

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之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

１

）个人股股东及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参会回

执；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１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２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账户卡、参会回执；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登记地点：浙江省临海市汛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３

、其他相关事宜按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办理。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９９１０９６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５０１６０１０

邮编：

３１７０２４

３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六）备查文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备查文件存放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特此通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２

、 股东会回执

３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本人

／

本单位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内容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３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

４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

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其他空格内划“—”。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二零一三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大会回执

兹登记参加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二零一三年 月 日

附件

３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议案序号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５２１

华海投票

４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内容

议案序号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华海药业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华海药业

２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华海药业

３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华海药业

４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

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

４．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华海药业”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２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华海药业”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２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

、股权登记日持有“华海药业”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２１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一揽子申报，对各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所有议案的一

揽子申报。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８５．８３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６５．１７％

；实现签约金额

９７．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２．７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９０１．１３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３８．５７％

；实现签约金额

１０１７．３９

亿元，同比

增长

３８．９１％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沈阳市和平区满融地块（宗地编号：

ＭＲ２０１２－０４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１

），项目用

地面积

１８０９９５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４５２４８８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５８９５９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

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郑州市龙源北街南四宗地块（宗地编号：郑政出［

２０１２

］

１０２

、

１０３

、

１０４

、

１０６

号，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

２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４２７３９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２４２９７６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６８６７５

万

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２３

号

Ｂ

地块（宗地编号：

３１２－３５１－１２００１００１６１０４８

，项目

具体位置见图

３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２６９２０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７０８００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９２３２３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科教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招标方式取得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牛头湾三宗地块 （宗地编号：

２０１０－９２－１

、

２０１０－９２－２

、

２０１０－９３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４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６７４５５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１６７４５５

平方米，成交总

价约

１３０２８

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７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纬七路过江隧道以北

０４－２３

地块 （宗地编号：

ＮＯ．

２０１２Ｇ６７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５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８５７３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２０４３０

平方米，成交总价

约

１６６００

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无锡市新区宏源路以东地块（宗地编号：锡国土（经）

２０１２－７０

，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

６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９３４２９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２３３５７３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７２６３９

万元。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公司拥有该项目

５１％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郴州市苏仙北路地块（宗地编号：

２０１２ＤＧ７０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７

），项目用地

面积约

８４５７５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１６０６９３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２３７６０

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公司

拥有该项目

８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地块（宗地编号：

Ｐ

（

２０１２

）

２０６

号，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

８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９８０２８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４２１５２０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１１８０２６

万元。 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８０％

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村地块（宗地编号：

１３１１９０２０１１０１０７

，项目具体位置

见图

９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２０４４２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５０１５９８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３４１０８７

万元。土地用

途为商业金融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约

５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从化市温泉镇乌土村三宗地块（宗地编号：

２０１２－Ｊ１２

、

Ｊ１３

、

Ｊ１４

，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

１０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２５７１２１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２６９９７７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２４９０３

万元。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三亚市海棠湾

Ｂ１

片区地块 （宗地编号：

Ｂ１－ａ２－５

（

１

）、（

２

），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１１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６４７４８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１３１１９２

平方米，成交总价

７０８００

万元。土地用途为酒

店、会展业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５０％

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组团

Ｄ

分区五宗地块 （宗地编号：

Ｄ２－２－１／０３

、

Ｄ２－２－２／０３

、

Ｄ２－３／０４

、

Ｄ２－４／０３

、

Ｄ３－１／０４

号，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１２

），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６１１２３

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１４２０２４

平方米，成交总价

４６０００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

Ｎ

分区三宗地块（宗地编号：

Ｆ１－５－２／０４

、

Ｎ２９－１／０３

、

Ｎ２３－２／０２

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１３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７１９０２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３５７３５８

平方米，成交

总价

８６７９６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５１％

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地块（宗地编号：

ＸＤ１９

（

２５２／２１１

）：

２０１２－２２９

，项目具体

位置见图

１４

），项目用地面积约

５３８１４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２１５２５７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３６９７０

万元。 土

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５１％

权益。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图

１

：沈阳市和平区满融项目

图

２

：郑州市龙源北街南项目

图

３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项目

图

４

：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牛头湾项目

图

５

：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纬七路项目

图

６

：无锡市新区宏源路项目

图

７

：郴州市苏仙北路项目

图

８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项目

图

９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村项目

图

１０

：从化市温泉镇乌土村项目

图

１１

：三亚市海棠湾

Ｂ１

片区项目

图

１２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组团项目

图

１３

：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项目

图

１４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项目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４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为

２８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深圳市丽康华贸易有限

公司”的名称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变更为“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由深圳市

变更至乌鲁木齐市，股东未发生变化，下称“丽康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陆峰及其妻子文丽兴合计持有丽

康华

１００％

股权（其中陆峰

９０％

，文丽兴

１０％

）。

丽康华及陆峰的限售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１

、丽康华承诺，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在陆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

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陆峰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陆峰离职半年后。

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正严格履行中。

２

、陆峰承诺，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

间，每年转让丽康华股权比例不超过所持有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丽康

华股权。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陆峰离职半年后。

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正严格履行中。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为

２８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１

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股东全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股数

（

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限售股

数量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无限售

股数量

（

股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量

（

股

）

（

１

）

＊２５％－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后

合计持有无限售

股数量

（

股

）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

４９２

，

３２０ ２

，

１５４

，

２４０ ３３８

，

０８０ ２８５

，

０００ ６２３

，

０８０

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已满三十六个月，丽康华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

２

，

８７２

，

３２０

股

（均为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于当日解除限售，根据丽康华上市前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后，于陆峰在公司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因此

丽康华持有的股份总数中的

７５％

即

２

，

１５４

，

２４０

股在当日重新锁定为限售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无限售股数为

７１８

，

０８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来，丽康华共减持公司股份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丽康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４９２

，

３２０

股，其中限售股数为

２

，

１５４

，

２４０

股，无限售股数为

３３８

，

０８０

股。

（有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限售股解禁的具体情况可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

报》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１

、信立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２

、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因此，我们认为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

２８５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

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3-04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副总经理任永平先生退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任永平先生因已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了相关退休手续，将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任永平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工作及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3－00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

月

8

日，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力远控股

"

，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62,689,5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1%

）和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5,

097,1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7%

）通知，科力远控股和钟发平先生已分别将其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3,080,000

股和

13,040,000

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7

日。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

A

、深深宝

B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发布了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拟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股权涉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公司正在筹划转让参股企业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股权事

项，该事项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范的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深深宝

A

、

B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已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材料仍在准备中，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后复牌。本公司将根据上

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相关中介机构已到公司进行现场调研，并与

公司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沟通、咨询、论证，相关工作正在进展中但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将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将在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3-003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8

日（周二）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三号迎宾大道一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9,553,36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5.2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蒋政村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生产线搬迁及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额并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53,36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蒋政村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